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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北區載熙國小 115 學年度特殊教育宣導活動 

配合全市辦理『跨越礙 擁抱愛』美展比賽 

一、依據： 

配合本市 115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美術比賽暨得獎作品美展辦理，府教特字第 1150093324 號。 

二、目   的：  

         1.宣導特教理念，落實「零拒絕、無障礙」的教育環境 

         2.經由成果展示協助學生瞭解身心障礙者，並體會他們在生活中所產生的不便，進而產 

           生同理心。 

         3.透過活動，讓學生思考身心障礙者之不便，進而培養關懷弱勢族群之愛心，提昇學童 

           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 

三、主辦單位：輔導處 

四、參加對象：本校幼兒園、一~六年級學生 

五、活動內容： 

        1.比賽主題：『跨越礙 擁抱愛』 

說明：今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美術比賽以「跨越礙 擁抱愛」為主題，鼓勵每一位參賽者透過

藝術創作在色彩中看見生命的韌性，突破身體與感官的限制，將內心豐富的情感轉化

為震撼人心的視覺篇章，期待大家盡情揮灑彩筆，熱情擁抱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美

麗！ 

2.收件說明：（鼓勵各班同學可利用暑假期間創作作品）。 

宣導組每班繳交作品至少一件。 

甲組、乙組：可自訂主題、不限件數。 

       3.規格內容：  

          組別定義：1.國小低年級組係指小學一、二、三年級學生。 

          2.國小高年級係指小學四、五、六年級學生。 

          3.甲組係指集中式特教班學生。 

          4.乙組係指非安置於集中式特教班之具特教資格學生。 

          5.宣導組係指幼兒園、國小一般學生。 

六、競賽項目： 

競賽類別 組別 參賽作品及規格 

繪畫類 

【幼兒園】宣導組、甲組 

【國小低年級】甲組、乙組、宣導組 

【國小高年級】甲組、乙組、宣導組 

1. 甲組、乙組參賽作品可自訂主題。 

2. 宣導組參賽作品以「跨越愛 擁抱愛」為主

題。 

3. 使用畫材及形式不拘，大小一律為四開（39

公分×54 公分），作品不得拼貼、一律不得

裱裝。  

4. 作品標籤（附件一）：每件作品請按類別取

用標籤，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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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繪圖

類 
【國小高年級】甲組、乙組、宣導組 

1. 高年級甲組、乙組參賽作品可自訂主題。 

2. 宣導組參賽作品以「跨越愛 擁抱愛」為主

題。 

3. 不限作圖軟體（惟不得使用電腦軟件上之

圖庫檔插入或貼上圖片方式輔助作畫），作

品檔案存放於 USB隨身碟與作品紙本一同

繳交。  

4. 作品形式不拘，黑白、彩色均可，請以 A3

規格列印出，作品一律不得裱裝。 

5. 作品標籤（附件一）：每件作品請按類別取

用標籤，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角。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甲組、乙組、宣導組 

1. 高年級甲組、乙組參賽作品可自訂主題。 

2. 宣導組參賽作品以「跨越愛 擁抱愛」為主

題。 

3. 作品形式不拘，大小一律為四開（39 公分

×54公分）之圖畫用紙。 

4. 黑白、彩色不拘，單幅、四格、多格漫畫

形式均可，作品不得拼貼、一律不得裱裝。 

5. 作品標籤（附件一）：每件作品請按類別取

用標籤，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角。 

五、注意事項： 

1.繳件截止日：115年 9月 11 日（五）前繳交（鼓勵各班同學可利用暑假期間創作作品）。 

2.送件地點：輔導處特教組春瑋老師。 

3.作品創作所需材料請自行準備，學校可提供四開白色圖畫紙。 

4.同一類組每人限作品一件，且每件作品之創作人數為一人為限，指導老師限填一位就學學校

老師。 

5.參賽者需以參賽時間之學籍身份參賽（如 115年 9月參賽時為國小四年級，必須以四年級身

份參賽國小高年級組，不得以三年級作品參加低年級級比賽），換言之是以 115學年度之年

級參賽。 

6.作品以創作為主，不得臨摹、不得使用 AI生成技術。 

7.曾參加其他任何展覽之得獎作品，不得參賽；曾參賽過的作品亦不得參賽，違者取消入選資

格。 

8.主辦單對於參賽作品有展覽、攝影、出版、上網及製作相關宣傳品等權利，凡報名參賽即視

同無條件同意授權主辦單位製作本比賽之推廣品等，以發揮本活動之特殊教育宣導功能。 

六、評審：由輔導處聘請相關專業人員擔任之。 

七、獎勵辦法： 

    1.凡於 115年 9月 11日（五）前繳交符合規定之作品者，皆可得精美小禮物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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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導組每學年錄取優等三名、佳作若干名。低年級（一、二、三年級）乙組錄取優等三名、

佳作若干名。高年級（四、五、六年級）乙組錄取優等三名、佳作若干名。甲組錄取優等三

名、佳作若干名。幼兒園宣導組錄取優等三名、佳作若干名。幼兒園甲組錄取優等三名、佳

作若干名。於學生朝會頒發獎狀乙紙。 

    3.得獎作品將展示於穿堂。  

    4.優秀作品將視情況代表學校參加新竹市特殊教育美術比賽。 

七、本比賽所需經費由校內經費支付。 

 

 

 

 

 

 

 

 

 

新竹市北區載熙國小 115學年度特殊教育宣導活動-校內美術比賽作品標籤格式 

            1.請按照參賽類別取用標籤，並在正確組別打勾與填寫參賽作品資料。 

            2.請將標籤紙填妥剪下並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方（以下為張貼示範）。 

            3.標籤填寫班級部份，請填寫 115學年度的班級，如：114學年度為 301→填寫班級

時，要填 115學年度升上年級的班級為 401；若升一、三、五年級尚不知班級者，

只需填寫 115學年度升上的年級即可。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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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繪畫類 

組別 

□1.幼兒園宣導組 

□2.幼兒園甲組 

□3.幼兒園乙組 

□4.國小低年級宣導組 

□5.國小低年級甲組 

□6.國小低年級乙組 

□7.國小高年級宣導組 

□8.國小高年級甲組 

□9.國小高年級乙組 

題目  

班級  

作者  

指導老師  

 

 

 

 

類別 電腦繪圖類 

組別 

□1.國小高年級宣導組 

□2.國小高年級甲組 

□3.國小高年級乙組 

題目  

班級  

作者  

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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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漫畫類 

組別 

□1.國小高年級宣導組 

□2.國小高年級甲組 

□3.國小高年級乙組 

題目  

班級  

作者  

指導老師  

 

 


